关于《汶上县工业企业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方案》的政策解读

1月26日，县工信局印发了《汶上县工业企业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方案》（以下简称《工作方案》），现就《工作方案》内容解读如下。
一、起草背景
1月24日，全省启动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做好行业新冠疫情防控和各项物资供应保障，按照市工信局疫情防控统一安排部署，为进一步加强我县工业企业疫情科学防控，有序推进工业企业复工复产，制定本方案。

二、方案主要内容

《工作方案》共三大部分十条，

第一部分：工作目标。主要是出台此《工作方案》的目标和目的。

第二部分：分类指导意见。

（一）工业企业节后复工生产疫情防控指导意见。假期后复工生产的企业务必做到“八个必须”。必须建立企业主要负责人牵头负责的企业疫情防控工作领导机构、必须制定企业疫情防控工作方案和复工生产实施方案、必须掌握每名职工的健康状态、必须掌握每名职工的节假日期间出行和参加集会聚会情况、必须排查确认职工节假日期间密切接触者中是否有重点疫区来源地人员、必须提前对厂区内公共场所、人员聚集场所的设施、设备进行消杀防疫，必须对原材物料储备情况进行盘点、研判保障连续生产的周期，必须对生产设施设备进行安全检查。对“八个必须”落实不到位，登记资料不详细，工作方案不明晰的工业企业，不得恢复生产。

(二)工业企业开工第一天疫情防控指导意见。具体做到“五个到位”。企业复工生产“八个必须”要到位;企业进出车辆、人员，登记、消杀防疫措施要到位;疫情防控明白纸张贴、发放要到位;以车间、班组为单位的疫情防控知识宣讲要到位;企业、职工参与配合属地政府、社区(村)联防联控承诺要到位。开工第一天“五个到位”情况要向县工信局和所属乡镇街道（园区）进行“首日报告”。

(三)工业企业正常生产期间疫情防控指导意见。疫情防控工作必须抓细抓实、坚持不懈，每日务必做到“四个坚持”。坚持每日全体人员体温检测进厂;坚持每日上班前、下班后消杀防疫(人员集中的重点区域应多次消杀);坚持每日进出车辆、人员登记、消杀防疫;坚持每日向属地政府、社区(村)报告情况。工业企业要在疫情防控响应机制解除之前坚持每日做好防控、每日报告情况。

(四)节日期间连续生产工业企业疫情防控指导意见。鉴于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已经启动，节日期间连续生产工业企业要严格按照三个疫情防控指导意见要求，抓紧成立企业疫情防控工作领导机构，制定企业疫情防控工作方案，企业主要负责人亲自指挥，做到“八个必须”、“五个到位”和“四个坚持”。同时，在疫情防控响应机制解除之前每日向属地政府、社区(村)报告情况。

第三部分：工作要求：

(一)切实高度重视。复工复产后人员集聚，疫情防控形势紧迫，责任重大，各乡镇街道（园区）及广大工业企业要切实提高认识，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完成好工业企业节后复工生产疫情防控工作。

(二）压实工作责任。各乡镇街道（园区）要立即行动，成立工作专班，健全工作机制，督促指导企业严格按照三个疫情防控指导意见要求，将“八个必须、五个到位、四个坚持”各项措施落实落细。企业拟启动复工复产的，要在严格落实“八个必须”各项措施的基础上，向属地乡镇街道（园区）提出申请，经属地乡镇街道（园区）验收合格后签字盖章报县工信局备案批准。未经验收的坚决不许复工复产。

(三)加大宣传引导。各乡镇街道要加大宣传引导和指导，确保企业思想上真正重视、措施上科学有效、机制上运转顺畅。

(四)全力保障重点企业生产供应。卫生防护用品、医疗器械、中西药品、消杀用品等防控应急物资生产企业以及关联上下游企业为重点，组织好生产运营，动员企业立即恢复生产，最大限度发挥产能，确保市场保供有序、价格平稳。

(五)全面加强工业企业生产组织协调。建立企业问题反映协调解决机制，及时接收企业诉求、协调解决企业困难问题，实现扁平化问题提报、快速响应处置。
